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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基愛社會服務㆗心聖公會基愛社會服務㆗心聖公會基愛社會服務㆗心聖公會基愛社會服務㆗心
深水 舊區重建居民關注組

就《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的意見書

㆓零零零年㆕月十五日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1) 行政長官在㆒九九九年發表的施政報告㆗，強調市區重建的迫切性，有

必要制定㆒套新的、更積極的市區重建方略，徹底改善舊區居民的生活

環境。為此，成立市區重建局（市建局）來取代現時的土㆞發展公司，

來進行市區重建計劃。同年十月推出《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諮詢文件，

並於十㆓月諮詢期滿。而該條例草案亦於㆓零零零年㆓月在立法局通過

㆒、㆓讀。

2) 深水 區內樓齡超過㆔、㆕十年的私㆟樓宇林立，乃被市建局納入九個

推行重建區之㆒。聖公會基愛社會服務㆗心位於深水 區，接觸很多居

住於區內舊樓的居民，於是㆗心推行了『市區重建青年關社計劃』，透

過㆒群熱心的青年㆟與社工㆒起搜集資料，出席研討會、關注市區重建

大聯盟會議、區內議員答問會，並旁聽區議會會議等，從而增加對《市

區重建局條例草案》的認識。

3) 『市區重建青年關社計劃』分別於㆒九九九年十㆓月廿九日及㆓零零零
年㆓月廿七日舉行了兩次居民會諮詢居民對《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的

意見；亦分別於㆒九九九年十㆓月廿㆒日及廿㆔日、㆓零零零年㆔月十

七日在青山道／興華街交界花槽、保安道市政大廈門口、進行街頭展覽

及意見調查，也舉行了多次小組會議討論及分享對市建條例的意見，並

成立了『深水 舊區重建居民關注組』，將居民的意見歸納如㆘。

居民的建議居民的建議居民的建議居民的建議

1) 市建局應將賠償㆘限及合理的安置方案寫入條例草案㆗市建局應將賠償㆘限及合理的安置方案寫入條例草案㆗市建局應將賠償㆘限及合理的安置方案寫入條例草案㆗市建局應將賠償㆘限及合理的安置方案寫入條例草案㆗

未來市建局在收㆞的權力和時間將會比過往的土㆞發展公司更大和更

直接，這意味著居民的議價能力將會減低，甚至乎連表達自己訴求，去

爭取合理權益的空間也縮少了。而居住在舊區的居民大部份都是較弱勢

的社群，其㆗包括了獨居長者、低收入家庭、傷殘㆟士、新移民家庭等。

對於居民來說，只有合理的賠償和安置才能有助他們改善生活環境，而

賠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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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卻往往成為進行重建機構與業主、租客的衝突之源，現在市建局的

《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並沒有落實將對受市區重建影響居民的賠

償和安置方案寫列在案，萬㆒居民在未獲得合理賠償和安置前，樓宇便

被市建局引用「收回土㆞條例」將土㆞收回重建，雖然居民可以㆖訴，

但法律㆖的訴訟可能不但不能幫助居民脫離困境，反而會使居民陷入龐

大的法律費用重擔之㆗，居民的憂慮可見，因此居民要求市建局將賠償

㆘限和合理的安置方案列入草案㆗，此舉亦可避免政府需負㆖強搶私產

和民居之名。

2) 自置居所津貼應以五年樓齡為標準自置居所津貼應以五年樓齡為標準自置居所津貼應以五年樓齡為標準自置居所津貼應以五年樓齡為標準，應設立㆖訴機制處理估價分歧，應設立㆖訴機制處理估價分歧，應設立㆖訴機制處理估價分歧，應設立㆖訴機制處理估價分歧

有關賠償準則，政府應提供不同的方案讓居民作選擇。居民有權選擇在

同區、同面積、環境相若，以樓換樓形式作為賠償；或以不比現時土㆞

發展公司提出的賠償條件差的方案為準則，即自置居所津貼是以在同區

可購買五年樓齡的同面積樓宇；為避免對受重建的不交吉樓宇業主帶來

重大的金錢損失，市建局不應扣減自置居所津貼的賠償金額。此外，亦

應設立有效的㆖訴機制處理樓宇估價分歧，而㆖訴委員會應有居民代表

以示公道。

3) 應取消對租戶安置㆖樓的資格審查應取消對租戶安置㆖樓的資格審查應取消對租戶安置㆖樓的資格審查應取消對租戶安置㆖樓的資格審查，落實原區安置，落實原區安置，落實原區安置，落實原區安置，並可，並可，並可，並可選擇現金賠償選擇現金賠償選擇現金賠償選擇現金賠償

有關安置準則，政府建議由房屋委員會及房屋協會負責提供安置單位，

因此獲安置的居民必須符合㆖樓資格，並須通過審查，才能獲得安置；

其餘不合符資格者可能最後只能獲分配㆖臨屋或㆗轉屋。居民覺得拆屋

重建並非他們主動要求，如果由於不合符㆖樓資格而被拼棄於公屋門

外，那便不合符特首提出改善舊區居民的生活環境的原則，因此，我們

建議取消對租戶安置㆖樓的資格審查，讓所有的重建戶都能得到合理的

安置。另如果有重建戶覺得㆖樓安置未必能改善生活環境，或比現時居

住環境更好，他們可選擇以現金賠償或租金津貼形式代替安置。再者，

政府亦應在安置方案㆗，落實重建戶得到原區安置，而非只安置有特殊

需要的㆟仕於原區。

4) 社會影響評估應於重建計劃前進行社會影響評估應於重建計劃前進行社會影響評估應於重建計劃前進行社會影響評估應於重建計劃前進行，市建發展計劃亦應先諮詢當區區議，市建發展計劃亦應先諮詢當區區議，市建發展計劃亦應先諮詢當區區議，市建發展計劃亦應先諮詢當區區議

會會會會

在多次的答問會㆗，規劃環境㆞政局的官員都答稱有關社會影響評估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只會在重建區凍結㆟口後才會進行。我們建議有
關評估應及早於重建計劃推行前進行，以便更能探討重建對社區的影

響，了解居民的需要，並諮詢規劃師的意見，從而根據這些資料和數據

釐訂重建的策略和目標；另在市建局策劃當區發展計劃時亦應先諮詢當

區區議會，並獲得區議會通過支持，才作出最後決定。㆖述有關建議理

應列入草案條列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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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市建局董事局成員應加入民意代表市建局董事局成員應加入民意代表市建局董事局成員應加入民意代表市建局董事局成員應加入民意代表

有關董事局組成方面，市建局的董事局成員全由政府委任，完全沒有民

意代表，所有權力來源來自政府，而無需向市民交代及負責，市民不但

無從反映意見，亦無從監察和問責。為避免市建局被㆟評為黑箱作業，

我們建議市建局董事局成員應加入民意代表。

6) 市建局應增加市區規劃的透明度市建局應增加市區規劃的透明度市建局應增加市區規劃的透明度市建局應增加市區規劃的透明度，並設立有效的諮詢渠道讓居民表達意，並設立有效的諮詢渠道讓居民表達意，並設立有效的諮詢渠道讓居民表達意，並設立有效的諮詢渠道讓居民表達意

見見見見

市區重建關乎著市民大眾的切身問題，但我們發覺當區居民在重建規劃

層面㆗的參與十分不足，因此我們要求市建局應增加市區規劃的透明

度，定期向市民提供相關的資訊；亦應設立有效的諮詢渠道，讓居民表

達意見。


